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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海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签订 

《保险分保业务统一交易协议之补充协议》 

之重大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公告 

 

前海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我司”）与信美

人寿相互保险社（以下“信美相互”）于 2021 年 12 月 31日

签订了《保险分保业务统一交易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（以下简

称“《补充协议》”）。根据中国银保监会《保险公司关联

交易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发〔2019〕35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现

就我司与信美相互之间签订的《补充协议》之关联交易有关

信息披露如下： 

一、 交易对手情况 

2021 年 12 月 31日，我司与信美相互共同签订了《补充

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本次关联交易”），我司所涉交易对手

为信美相互。信美相互中文名称为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，成

立日期为 2017年 5 月 11日，企业类型为相互保险社，初始

运营资金为 10亿元人民币，法定代表人为杨帆。经营范围包

括“普通型保险，包括人寿保险和年金保险；健康保险；意

外伤害保险；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；国家法律、法规允许

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；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”。 

我司股东腾邦国际商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腾邦国际”）为信美相互的主要社员，共计向信美相互

出资 5000 万元人民币，其出资占信美相互主要社员出资总



2 
 

额的 5%，并提名了监事长。根据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

法》（银保监发〔2019〕35号）的规定，信美相互属于我司

股东腾邦国际可以施加重大影响的法人，构成我司关联方。 

二、 关联交易类型及交易标的情况 

本次关联交易的类型属于统一交易协议，交易标的为我

司与信美相互之间未来发生的保险分保业务交易。其中保险

分保业务是指信美相互（分出方）将所承担的保险业务全部

或部分转移给我司（分入方）的再保险分保业务，保险分保

业务所涉的险种包括但不限于人寿保险、年金保险、健康保

险、意外伤害保险等。 

三、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我司于 2019 年 12 月 17 日与信美相互签署了《保险分

保业务统一交易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原统一交易协议》”，

《原统一交易协议》与《补充协议》统称为统一交易协议），

《原统一交易协议》有效期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。考虑到

信美相互与我司就再保险业务的未来预期与合理安排，为了

开展后续长期持续发生的保险分保业务交易，公司与信美相

互签署了《补充协议》，约定将《原统一交易协议》有效期

延长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（《补充协议》的有效期为 2 年），

同时调整我司与信美相互之间在统一交易协议下的交易预

估金额。 

根据我司与信美相互之间未来的业务需求，我司与信美

相互将在统一交易协议下开展具体保险产品的分保业务，并

签署具体交易协议，具体交易协议将按照统一交易协议约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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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交易原则和定价方式明确具体交易金额和结算方式。统一

交易协议项下的具体交易协议所产生的关联交易金额（包括

分保保险费、再保险摊回赔付、再保险手续费以及法律法规、

监管规定或监管机构要求统计的保险分保业务产生的其他

关联交易金额）合计不得超过人民币 120 亿元。 

四、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

根据统一交易协议的约定，我司与信美相互进行具体保

险分保业务时，应根据具体业务性质、市场状况、国家政策

及行业惯例，按合规、公平、公允的原则协商确定价格，交

易价格以及交易的终止和结清不得明显偏离市场独立第三

方的标准，具体原则如下： 

（1）交易事项实行政府定价的，可以直接适用该价格； 

（2）交易事项实行政府指导价的，可以在政府指导价的

范围内合理确定交易价格； 

（3）除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外，交易事项有可比

的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的，可以优先参考该价

格或标准确定交易价格； 

（4）交易事项无可比的独立第三方市场价格的，交易定

价可以参考一方与非关联方的第三方发生非关联交易价格

确定； 

（5）既无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，也无独立的非关联交

易价格可供参考的，可以合理的构成价格作为定价的依据，

构成价格为合理的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。 

五、 交易的内部决策程序及审议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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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发﹝2019﹞

35 号）规定及我司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本次

关联交易应经我司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通过后，提交至

我司董事会进行审批。 

2021 年 12 月 27日，我司以现场（电话）会议方式召开

了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会议。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全体委员

出席了会议，经过充分讨论后，全体委员全票同意，一致通

过了《关于审议公司了与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签订<保险分

保业务统一交易协议之补充协议>的议案》，并形成相关决议。 

2021 年 12 月 30日，我司以现场（电话）会议方式召开

了董事会会议，董事会全体董事出席了会议，经过充分讨论

后，全体董事全票同意，一致通过了《关于审议公司与信美

人寿相互保险社签订<保险分保业务统一交易协议之补充协

议>的议案》，并形成了相应决议，最终完成了本次关联交易

的内部决策程序。 

六、 其他银保监会需要披露的事项 

无。 

 

前海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 年 1月 24日 


